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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卫生健康委、气象局、国防

科工局、铁路局、药监局办公厅（办公室、综合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

院，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各国家专业计量站：

计量比对作为保障量值准确一致和支撑计量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手段，在计量

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计量比对工作的指导意

见》（国市监计量〔2020〕127号），更好发挥计量比对作用，提升计量比对供给质

量和效率，现就征集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项目范围

本次征集范围为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含大区计量比对项目），主要是紧密结合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对支撑计量事中事后监管、提升计量技术机构能力水平和

保障计量标准、标准物质、工作计量器具等量值准确一致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国

家计量比对项目经市场监管总局审评通过后，由主导实验室具体承担计量比对工

作，其中大区计量比对项目由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组织申报和实施。鼓励申报食

品安全、贸易结算、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民生计量领域的计量比对，以及工业互

联网、卫星互联网、高速铁路、生物制药、能源资源等新领域的数字量、动态量、

极端量以及多参量在线实时监测等方面的计量比对，提高计量数据准确性和有效

性。为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计量体系协同发展，鼓励申报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等区域高质

量发展的国家计量比对项目。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主导实验室应对计量比对有较深入的了解，熟

悉计量比对组织实施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传递标准或样

品，具有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并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计量比对项目。计量比对



传递标准（样品）或参考值应当溯源到国家计量基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一级国

家标准物质；无法溯源的，可通过其他方式溯源到国际互认的校准与测量能力。

（二）申报的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应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项目组织实施

周期一般不超过18个月，5年内已经组织过的同类计量比对项目原则上不得重复申

请，近年来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相关信息见附件1。

（三）申报A类计量比对项目仅限于基础性或直接关系到交易结算、安全防

护、医疗卫生、生物安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鉴定、行政执法以及新纳入实施强

制管理计量器具目录、社会关注热点的相关项目。申报B类计量比对项目对专业领

域范围不做要求，预计参比实验室需10家以上。

三、申报程序

（一）主导实验室可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

部、卫生健康委、气象局、国防科工局、铁路局、药监局的相关主管司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

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推荐申报国家计量比对项目，也

可通过主导实验室所在的法人单位申报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其中大区计量比对项目

由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直接申报。

（二）各推荐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从项目选题、必要性可行性分析、前

期工作基础、方案设计、人员配备、项目效益和经费概算等方面，组织研究论证把

关并进行推荐排序。

（三）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将组织对征集的计量比对项目进行论证，遴选部分

项目列入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

各相关单位尽快安排部署，认真组织筛选申报，将计量比对项目申报书（附件2

）和汇总表（附件3）等有关材料纸质版和电子版于2021年11月15日前报送市场监管

总局计量司。电子版发送到cma_luo@163.com，纸质版寄送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

北路麦子店街22号5层中国计量协会。

联系人：计量司  窦晨、刘国传  010-82261855

中国计量协会  罗新元  13718909343

 

附件：1. 近3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信息表

2. 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申报书

3. 2022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申报汇总表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005

https://gkml.samr.gov.cn/nsjg/jls/202110/W020211018608148759487.docx
https://gkml.samr.gov.cn/nsjg/jls/202110/W020211018608148756703.docx
https://gkml.samr.gov.cn/nsjg/jls/202110/W020211018608148761112.xlsx

